
民眾黨推法庭直播修法，司法界警告「秀場化」

與人權侵蝕｜Whatsnew

民眾黨推動法庭直播修法，強調審判公開透明，卻遭司法官團體與民進黨強烈反對。

2022年3月24日，臺北地方法院，一場國民法官的模擬法庭。

端傳媒能夠持續以獨立視角記錄世界，全賴會員的支持。今天就解鎖全站深度內容，暢讀會

員首月5折，只要US$3，無限閱讀端傳媒深度報道、評論與數據新聞。

台灣近期圍繞著「法庭直播」展開激烈討論。5月中旬，民眾黨立法院黨團總召黃國昌提出「法庭

直播」的《法院組織法》修正草案。黃國昌指出，法庭直播是為回應2017年司改國是會議的決議，

要求一年內完成相關規劃，但多年卻未有實質進展。不過此修法提案遭到執政的民進黨及多個職業

司法官團體及律師公會公開反對。

民眾黨團針對《法院組織法》新增第90條，明定「重大公共利益或社會矚目之案件」可進行直播，

且直播可由「被告聲請」或「法院職權裁定」，當法庭空間無法容納合理人數旁聽時，法院可運用

科技設備，將聲音、影像傳送至延伸法庭或進行網路直播。黃國昌表示，此舉是為了提升司法透明

度和公信力，他以民眾黨今年3月進行的民調顯示，有75%的民眾支持對「重大矚目案件」進行法

庭直播。

該民調為：「請問您是否支持對『特定重大社會矚目案件』的法庭審理過程公開直播，讓社會大眾

瞭解並參與監督（不包含涉及國安、未成年或其他機密案件）？」有75.1%的民眾支持，19.5%民

眾反對。 

依據民眾黨提出的修正案，事實審將採「原則不公開、例外公開」，直播僅限重大矚目案件，非所

有案件都會直播。在台灣，所謂「事實審」與「法律審」是法院審級制度中兩種不同的審理層級，

前者重在調查事實、認定真相，後者則聚焦於審查法律適用的正確性。若民眾黨的提案通過，未來

在第一審、第二審（地方法院、高等法院）將有可能採取法庭直播。

不過，民眾黨團之所以提出法庭直播修法提案，除回應司改國是會議決議及提高司法公信力外，也

與柯文哲案相關。黃國昌此前表示，北檢在偵辦柯文哲案的過程中，出現檢察官「違法濫權、目無

法紀、威脅恐嚇證人」等亂象，他強調「今天是柯文哲，明天可能是任何人」，他之所以推動法庭

直播的目的，就是希望避免再有類似的「司法被害者」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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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柯文哲因涉入「京華城案」涉嫌貪污遭羈押至今。

司法官團體反對法庭直播

然而，民眾黨的修法提案卻引發法界強烈批判。法官協會、女法官協會及基層檢察官團體「劍青檢

改」等紛紛發聲反對，這些由職業司法官組成的團體憂慮法庭直播可能影響證人作證意願，造成案

件當事人、證人、法官等遭受「全民公審」與網路肉搜壓力，使法院淪為「秀場直播間」而非審判

場。

法官協會指出，「公開審理」不等於「法庭直播」，現行的旁聽、延伸法庭、全程錄音及公開判決

書等制度，已能充分實現司法公開與監督，無須以直播方式取代。該協會憂心，直播可能加重訴訟

關係人的心理壓力，影響其作證意願，甚至導致身分曝光而遭網路肉搜，嚴重損害無罪推定原則與

訴訟權益。

女法官協會也提出類似看法。該會指出，直播可能使被告、證人等當事人遭受網路肉搜與全民公

審，嚴重影響審判公正性、程序公平性與司法尊嚴。考量修法涉及證人證述真實性、被告訴訟權、

社會輿論干擾等層面，女法官協會呼籲，應先經過專家座談、公聽會等管道，廣納各界意見，審慎

評估實施時機與範圍。

檢察官團體「劍青檢改」亦對法庭直播修法提出質疑。劍青檢改表示，他們反對賦予被告聲請直播

的權利，認為此一國際罕見的設計，可能成為拖延訴訟、個人宣傳、政治作秀的工具。劍青檢改擔

心，被告或律師可能藉由直播，宣揚反社會價值觀、進行個人廣告，甚至動員群眾、煽動社會秩序

混亂。

劍青檢改也警示，直播內容可能遭人惡意剪接、斷章取義，成為不實訊息或認知作戰的溫床。他們

強調，美、德、日、法、加等多數法治國家都嚴格禁止法庭直播，唯一大規模推行的是中國大陸，

質疑台灣不應貿然跟進，以防忽略司法獨立與人權保障。

除了司法官團體接連針對法庭直播提出質疑外，台北律師公會也發表聲明，認為若案件遭輿論審

判，外部偏見將影響法官獨立審判，並可能使當事人遭標籤化，衝擊無罪推定與公平審判原則。

一名地方法院法官對端傳媒表示，法庭直播最直接的影響，或將使當事人或律師演得更賣力，進而

干擾審判進行，而一旦那些「表演」透過直播放大，也會進而帶來輿論壓力。他說，這並非指法官

會屈服於輿論壓力，而是人們會相信法官應該也可能屈服，轉而批判那些拒絕屈服的法官。

這名法官也舉例，在涉及工程專業領域的案件時，法院之所以送鑑定，不是因為法官看不到現場狀

況，而是有工程專業的人才知道如何辨別。他說，法庭直播雖然看起來公開透明，但一般人並不了

解法庭活動如何進行，從過往憲法法庭直播也能觀察到，媒體與政治人物轉述並批評大法官在法庭

上的言行時，觀眾並不會去找出原本的直播來確認事情是不是他們說的那樣。

台灣雲林地方法院法官王子榮在《獨立評論》刊文指出，「審判所追求的真實，反而會被直播的恐

懼籠罩」，事實審法庭直播可能阻礙真相的揭露，使參與者在網路時代的隱私風險下，難以坦然陳

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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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2月27日，台北地檢，前台北市長柯文哲、民眾黨黨主席柯文哲涉京華城容積率案及政治獻金案，遭控涉犯貪污治罪條例圖利、違背職務收賄罪。民眾黨於法庭外結集，黃國昌於柯

文哲的支持者前發言。攝：陳焯煇/端傳媒

民進黨憂「全民公審」反對法庭直播

對於法界憂心，黃國昌則稱「一點也不驚訝」。他指出，司法權作為國家公權力，理應受到人民制

衡與監督。對檢察官協會建議從輕微案件開始試辦直播，黃國昌則反駁這與民眾期待有落差。

不過，雖然黃國昌多次以司改國是會決議作為推動法庭直播修法的理由，但該決議僅具政策參考價

值，並不對政府或立法機關產生法律上的拘束力。

值得關注的是，法庭直播在該場國是會議的第四組「參與、透明、親近的司法」提出，該組20名委

員中，由8名法律人與10名非法律人組成（另有召集人與籌備委員3人），在「事實審在特定情形下

亦可進行法庭直播」部分，以11票通過，包含主席許玉秀關鍵的1票。依據司法改革基金會的會議

紀錄，非法律多人多贊成法庭直播以監督法官，法律人多表隱憂。她強調，司法公開透明已是民主

社會的必然趨勢，法庭直播正式提升司法透明度的手段。

許玉秀指出，現今法庭直播在技術上已無障礙，最高法院、憲法法庭等也已有直播先例，因此應進

一步擴大適用範圍。在她看來，法庭直播雖有疑慮待解，但大方向是不可逆的趨勢，對她而言，法

庭直播只剩如何建立安全機制的問題，她也建議可以馬賽克、變聲等遮掩方式保障證人、被告或其

他訴訟參與人的身分與隱私。

台灣對法庭直播的倡議已久，但要在哪一個層級的法院進行轉播，仍有不少討論。2014年，時任最

高法院檢察署檢察官、現為大法官的朱富美在《日新司法年刊》發表文章，對於法庭網路轉播提出

積極支持的看法。朱富美認為，法庭轉播是勢不可擋的時代趨勢，最高法院應有條件地開放。

朱富美主張，在網路時代，法庭轉播可以協助司法去神秘化，讓更多民眾有機會參與和監督司法正

義的實現過程。她強調，「司法正義不僅應實現，且應在人民眼下實現」。此外，朱富美也指出，

現代科技的發展已降低了轉播對審判的干擾，且許多國家如加拿大、英國、巴西的最高法院已實施

或正積極開放法庭轉播，顯示這是全球司法的發展趨勢。

不過，朱富美認為，最高法院屬於法律審，原則上不涉及事證調查，因此較適合進行網路轉播；相

較之下，事實審的轉播則可能影響證人隱私權和證據證明力，使證人承受更大壓力，「事實審之轉

播確屬不宜」。

執政的民進黨強烈反對民眾黨的修法提案。民進黨立法院黨團幹事長吳思瑤直指「法庭不是直播

間」，並強調司法審判的目的不是爭取流量。吳思瑤也批評，民眾黨版本的《法院組織法》修正草

案逕付二讀，跳過審查程序，是「不討論只表決」的粗糙立法。

https://www.jrf.org.tw/articles/1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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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進黨團也指出，法庭直播可能使案件當事人、證人、相關人士，甚至專業司法人員，都承受「全

民公審」的沉重壓力，隨時面臨遭肉搜、網路霸凌的風險，嚴重損害無罪推定原則與訴訟權益。該

黨認為，現行法已允許民眾旁聽、設有延伸法庭、全程錄音及公開判決書等多重司法監督機制，不

需要以直播來取代。

最大在野黨的國民黨，則對法庭直播持支持立場，並與民眾黨於5月23日於立法院將草案版本逕付

二讀，距離三讀通過僅一步之遙。

2023年2月6日，47人初選案開審，法庭外有不少市民提早排隊取籌聽審。攝：林振東/端傳媒

中國全面推動法庭直播，香港也展開先導計劃

目前國際上，包括美國、德國、日本、法國、加拿大等國，其法律多明文禁止法庭錄影、錄音或直

播，旨在保障被告權益、維護審判公正。即便在美國，聯邦層級的法庭禁止錄影錄音或直播，但在

部分州郡地方法院，民事、交通或輕罪案件，可經法官許可開放部分直播。在美國，法庭直播仍存

在諸多爭議。

相較之下，中國積極推動法庭直播，甚至擴及所有「事實審」。自2013年起，中國最高人民法院推

動「中國庭審公開網」平台，允許全國各級法院將庭審過程以網路直播、錄播等方式公開。2016

年。台灣時任法務部長羅瑩雪應中國最高人民檢察院邀請前往參訪時，即對中國法庭直播印象深

刻。

根據中國《人民法院法庭規則》第11條，凡公眾關注度較高、社會影響較大或具法治宣傳教育意義

的案件，人民法院可以透過電視、互聯網或其他公共媒體進行直播或錄播；中國的直播案件以民事

案件為主，刑事和行政案件比例較低。

若要收看中國法庭直播，用戶必須使用微信或支付寶掃碼綁定帳號，通過進行人臉識別、輸入身分

證件號碼和手機號，再進行手寫簽名，才可使用觀看庭審的功能。在觀看過程中，手機號碼會以水

印形式呈現在畫面中。

2017年，台灣人權工作者李明哲在中國湖南省岳陽市中級人民法院，以「顛覆國家政權罪」受審。

這場審判雖有法院安排的庭審直播，但該場直播實際上並非全程、即時的同步轉播，而是經過剪輯

的分段庭審影片，屬「分段延時直播」，受到台灣方質疑是選擇性的公開案件審理。

李明哲被控「顛覆國家政權」認罪，台灣朝野卻一片冷淡？

延伸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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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相較於中國大陸由各級法院廣泛推行法庭直播，香港的法庭直播計畫目前限於終審法院，且

涵蓋範圍有限。根據規定，涉及國家安全、備受矚目的公共秩序案件、受高度政治關注的案件，以

及涉及兒童、精神不健全人士、私隱、商業秘密等案件，都不在直播之列。

香港司法機構於今年4月1日起，於終審法院展開為期兩年的法庭直播先導計劃，民眾可透過官網觀

看直播，但禁止錄製、截圖或轉載，違者或將觸法。香港司法機構將在先導計劃結束後，檢討成效

並考慮是否擴大直播範圍。

在民眾黨《法院組織法》修正草案版本逕付二讀後，預料很快將在院會中再度與國民黨聯手以人數

優勢三讀通過該項修法。法庭直播如何在透明與保障間取得平衡，在法庭直播的鏡頭下，不同的角

度如何引發不同解讀，不僅是司法改革與人權保障的拉扯，也是台灣藍綠白政治攻防的戰場延伸。


